
                                                                         上市保荐书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3594

号”文核准，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双箭股份”）公

开发行 51,364.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 2022 年 2 月 9 日刊登募集说明书。发

行人将在发行结束后尽快办理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上市手续。作为双箭股份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华泰联合

证券”）认为双箭股份申请其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特推荐其可转换公司债券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Zhejiang Double Arrow Rubber Co., Ltd. 

住所：浙江省桐乡市洲泉镇晚村 

注册资本：411,572,264 元 

法定代表人：沈耿亮 

成立日期：2001-11-13 

经营范围：橡胶制品、帆布的生产、销售；橡胶原料、纺织原料（除白厂丝）、

化工产品（除危险品）的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详见《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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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年度 2021.09.30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流动资产 164,958.51 185,001.77 169,384.36 158,099.59 

非流动资产 102,225.88 80,122.17 63,420.13 54,802.78 

资产合计 267,184.38 265,123.94 232,804.49 212,902.38 

负债合计 76,177.23 67,346.87 55,765.87 42,167.13 

所有者权益合计 191,007.15 197,777.06 177,038.62 170,735.25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年度 2021 年 1-9 月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营业收入 133,408.62  181,114.94 152,527.71 135,814.16 

营业利润 17,440.56  38,082.05 29,744.76 18,301.13 

利润总额 17,415.72  37,822.97 29,777.33 18,718.48 

净利润 13,974.78  31,410.87 24,613.16 15,300.02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 
13,947.45  31,541.76 24,863.01 15,637.0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润 
11,545.93  29,880.85 23,889.41 13,031.61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年度 2021 年 1-9 月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570.05 36,657.78 27,325.81 14,712.6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9,207.48 12,589.18 -5,231.78 1,492.8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5,941.14 -13,964.72 -18,107.89 -15,933.1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27,487.97 35,108.39 4,176.80 830.48 

4、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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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年度 2021.09.30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流动比率（倍） 2.31 2.78 3.04 3.76 

速动比率（倍） 1.66 2.32 2.55 3.14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9.61 21.32 21.20 17.20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股） 
4.62 4.78 4.32 3.99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

占净资产比例 
0.16 0.06 0.07 0.04 

项目\年度 2021年1-9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3.59 4.07 3.51 3.09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17,674.03  44,222.83 34,809.51 23,863.16 

利息保障倍数 89.03 856.75 51,025.67 562.06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股） 
0.18 0.89 0.66 0.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 0.77 0.60 0.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17 16.84 14.32 9.09 

二、申请上市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发行证券的类型 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数量 5,136,400 张 

证券面值 100.00 元 

发行价格 100.00 元/张 

募集资金总额 51,364.00 万元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2 年 2 月 10 日，T-1
日）收市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

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通过深

交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方式进行。 

配售比例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向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可优先

配售的双箭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22 年 2 月 10 日，T-1 日）

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双箭股份的股份数量按每股配售 1.2479 元可

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债金额，再按 100 元/张的比例转换为张

数，每 1 张为一个申购单位，即每股配售 0.012479 张可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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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荐机构对发行人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合规性的说明 

（一）本次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1、公司本次发行可转债已经 2020 年 9 月 25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2021年 2 月 25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2021

年 3 月 22 日召开的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本次发行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证监许可[2021]3594号”文核准。 

3、发行人本次可转债上市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同意。 

（二）本次上市的主体资格 

1、根据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发行人于2001

年11月13日依法设立，其设立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公司具有本次上市必要

的主体资格。  

2、根据由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以及其他文

件，经华泰联合证券适当核查，华泰联合证券认为，发行人依法有效存续，不存

在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需要终止的情形。 

（三）本次上市的实质条件 

发行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上市条件： 

1、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期限为一年以上； 

2、可转换公司债券实际发行额不少于人民币5,000万元； 

3、根据发行人《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及《2021年度业绩预告》，发行人

的经营业绩及盈利能力符合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条件。 

四、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经核查，保荐机构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1、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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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百分之七； 

2、发行人持有或者控制保荐机构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3、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拥有

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4、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为发行人提供担保或融

资。 

5、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的其他关联关系。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保荐机构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做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

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发行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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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措施。 

（二）保荐机构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自证

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保荐机构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市的规定，

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关于发行人证券上市后持续督导工作的安排 

事 项 安 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 1 个完整会计年度内对发行

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

行并完善防止大股东、

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

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1、督导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已有的防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

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2、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沟通机制，及时了解发行人的重大事项，

持续关注发行人上述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

行并完善防止高管人

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

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

度 

1、督导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已有的防止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

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2、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沟通机制，持续关注发行人上述制度的执

行情况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

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

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

制度，并对关联交易发

表意见 

1、督导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关联交易决策权限、表决程序、回避情

形等工作规则； 
2、督导发行人及时向本机构通报将进行的重大关联交易情况，本

机构将对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合规性发表意见。 
3、督导发行人严格执行有关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

息披露的义务，审阅信

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

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

交的其他文件 

1、督导发行人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2、督导发行人在发生须进行信息披露的事件后，立即书面通知本

机构，并将相关资料、信息披露文件及报送证监会、交易所的其他

文件送本机构查阅。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

集资金的使用、投资项

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1、本机构将定期派人了解发行人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项目进展

情况； 
2、在项目完成后，本机构将及时核查发行人项目达产情况、是否

达到预期效果，并与招股说明书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披露信息

进行对照，如发生差异，将敦促发行人及时履行披露义务，并向有

关部门报告； 
3、如发行人欲改变募集资金使用方案，本机构将督导发行人履行

相应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6 



                                                                         上市保荐书 

事 项 安 排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

他方提供担保等事项，

并发表意见 

1、本机构持续关注发行人提供对外担保及履行的相应审批程序情

况，督导发行人执行已制定的规范对外担保的制度； 
2、要求发行人在对外提供担保前，提前告知本机构，本机构根据

情况发表书面意见。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

机构的权利、履行持续

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

约定 

1、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现场调查，必要时进行专项调查； 
2、关注发行人的委托理财事项，并对其合规性和安全性发表意见； 
3、持续关注发行人股权结构、股东持股变动、股份质押状况以及

影响股价变动的重要情况；发行人人事任免、机构变动等内部管理

的重大事项。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

介机构配合保荐机构

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

约定 

发行人已在保荐协议中承诺保障本机构享有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相

关的充分的知情权和查阅权；其他中介机构也将对其出具的与发行

上市有关的文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其他安排 无 

七、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卢旭东、秦楠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18 号保利广场 E 座 20 楼 

邮 编： 200120 

电 话： 021-38966923 

传 真： 021-38966500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九、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的保荐结论 

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认为：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可转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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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可转换公司债券具备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愿意保荐发行人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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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保荐书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卢旭东            秦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江禹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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